TARBEE R RATR L
1144 & 2 45 5 %2928,

\

‘.u.
>~
44
=
=%
S
B>
Pl
0
=
)
—=d
Pt
N
=)

A F 7
¥ . {pd
A R~ Vi
G —-* = » 'B; ;,
o4 FRETERIFTZ KA

FE AR SR Rp R T AR T

-

#ﬁ#%‘”k% e AZF g o W R R
%%##’ﬁﬂaﬁﬁﬁﬁéﬁﬁ’ * %

v oo A L FP A &
APt PO M PR SR E e i dp f 2 o kMR
PR A AT A =
BE > B A g A2 MR A e pEIR MK F e SR (BB 2
e85 # B 4 g %2065 4% 5 2BR)

LN
i“‘?f
DUl
o
ETIRS
=5
™
3y
&
X
(w
%\r\{t
(‘H}

‘}ij{»gﬁ;gsquxj/\ -Zrﬁt‘ﬁ'éé-fhi’\‘*&da*g“v L (TFR)109£12% 3

P et T 2 A B A 0 B R B TR F A
¥R Xk FFTLER (TR ) 3,000,000 2 ﬁms" TELEL
BoEFGREaETDD 1398117 30p > kR L BF
BEGNTZFERD AT g KEwAER -
PR MR A S FAY 109127 TR » B34 15 52, 500, 000
Ao BB N AP HTJILENERT N HT

%— 7



i

V.

I=4

P2 A7 0 B2 T 2I0ER o TSR A B TN
AETR20p 5v= > £HH KA L 28I g A% 8KE
pll4E8 2 TpAeTrhxaeg » . BT

A Tjé]%‘if.i%#iﬁ >IRFIE > A T A 41,819,670~ % ] 4 s
o

& %¢ﬁ%ﬁﬁ#”““”vﬁ EiEih S8 &

ﬁ%~wﬁﬁ§%m%\i%£1#ﬁ?hﬁﬁ e
T2 BARRLTE MR ENE P HEEAZ % = 5 4
RARA S FFER L AR RS RE S BT R
PrAEELHE-

£h -

P B A T RIB TR PREEEGRaRR 0 2 5
o ik 22 120 B 7405 20 2o 114@%12’g 1Pl & 2%
114# & 740 F % 29 2%*%%23;?; JZ ¢ il e i ArAp A
WAL IR A R T2 MR ZRHTE e i 8TP p fj*u

%"

|

R R R B R L 0 RS 14E 127 ZB
Eididid > g A RARSH A F T > KA o B B
‘gw TP WA & BT R
»@\:;, 2 R2IIER2IE > 240 R 1E ~ R EFHRERTS
M,ﬁiﬁ.Qo
e PRAF T 0 R T EEB10p poe Ml D Ko
TR FATE ], 500~ -
%%4$§€%mﬁ~¢p@%$
oM AL RPEFFEL XTI RE LR 0 A
%\ TFZ 200 p > FHEFFEA v M ¥ FRARILZ
Poodre AR P 0 WA T R FT4EL1F 20
b2 Pf'}‘z:a/v‘195l/'3:%£§‘pp ER It S R
= Y Y 115 =& 1

Y-

< JL

-

ERAEn LR

b
&‘I\

—am

=
co
3

5 i 3 e



it
LY
| 4 ¥ 4 3 € # M 11
oW ¥ | B o moE T i 7l
1| sz | =% | &% 191 (%9) 2857. 85 41/10000
Hr
EH
G| = (R ¥ 2 F[EASH &4 5 # 111
BlOR iERER (L2 ) i

= O W 7 oR 2 wmE & WHE o

EAE ) & e f

1| 1706 |24 "B f | fo* ~ |128 1 64.03 [H 5 11,72 23

1918 5224 & G 85 R GE | E£3164.03 |5 1,28
343 Q0% (22"
OOO#000% |14%
00 & 00 % 12
;2

£ 43 A AR E1T822 5 0 & 411541 2% % 2 = > 9] 4 §148/10000

- RER-ERIARTEREPSMIEN L GRS AL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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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


聲  請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顏大傑  
相  對  人  李岳哲即魏燕琴之繼承人








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次按拍賣之抵押物如為未經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後拍賣之。依此規定，抵押權人於抵押人死亡後，聲請法院為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時，自不以抵押人之繼承人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85年度臺抗字第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魏燕琴於民國（下同）109年12月3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其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9年11月30日，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之清償日期、利息利率、違約金，經登記在案。嗣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09年12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500,000元，其還款方式、借款期限、約定利息違約金按契約之約定計算，並約定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借款人或連帶保證人死亡而其繼承人未依約履行或依法聲請限定繼承時，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應立即全部償還。詎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14年7月20日死亡，經查其繼承人為李岳哲，迄未完成繼承登記，且自114年8月7日起即未依約繼續繳付，依上開約定，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尚欠本金1,819,670元及利息違約金，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借款契約書及個人貸款總約定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除戶戶籍謄本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影本、催告函及收件回執影本等件為證。
三、經查，聲請人所提上開資料，核與其聲請意旨相符，且經本院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規定，以114年12月1日橋院甯非欣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非訟事件處理中心通知，通知相對人即被繼承人魏燕琴之繼承人李岳哲得於收受通知後7日內就上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該函於114年12月2日合法送達，惟迄未見相對人有所陳述，從而，聲請人聲請拍賣如附表所示之抵押物，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六、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訴。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橋頭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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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營

		福民

		191

		（空白）

		2857.85

		4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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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

		


		


		


		


		


		


		




		編
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 料 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１

		1706

		左營區福民段
191地號土地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
14層

		12層：64.03
合計：64.03

		陽台：11.72
花台：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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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民段1782建號，面積11541.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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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



聲  請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顏大傑  

相  對  人  李岳哲即魏燕琴之繼承人









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

    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

    。次按拍賣之抵押物如為未經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執行

    法院應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後拍賣之。依此規定，抵

    押權人於抵押人死亡後，聲請法院為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時，

    自不以抵押人之繼承人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85

    年度臺抗字第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魏燕琴於民國（下同）109年12月3

    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其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

    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9年11月30日，約定依照各個債務

    契約所定之清償日期、利息利率、違約金，經登記在案。嗣

    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09年12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500,000元

    ，其還款方式、借款期限、約定利息違約金按契約之約定計

    算，並約定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借款人或連帶保證人死亡

    而其繼承人未依約履行或依法聲請限定繼承時，借款人即喪

    失期限之利益，應立即全部償還。詎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14

    年7月20日死亡，經查其繼承人為李岳哲，迄未完成繼承登

    記，且自114年8月7日起即未依約繼續繳付，依上開約定，

    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尚欠本金1,819,670元及利息違

    約金，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

    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借款契約

    書及個人貸款總約定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除戶戶籍

    謄本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影本、催告函及收件回執

    影本等件為證。

三、經查，聲請人所提上開資料，核與其聲請意旨相符，且經本

    院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規定，以114年12月1日橋院甯非欣

    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非訟事件處理中心通知，通知相對人

    即被繼承人魏燕琴之繼承人李岳哲得於收受通知後7日內就

    上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該函於114年12月2日

    合法送達，惟迄未見相對人有所陳述，從而，聲請人聲請拍

    賣如附表所示之抵押物，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六、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

    之。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於本

    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

    訴。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

    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橋頭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

　　　　　　　　　　　　　　　　 

附表        土地：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權利 範圍  市 區 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1 高雄 左營 福民 191 （空白） 2857.85 41/10000 備註：        建物︰        編 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 料 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１ 1706 左營區福民段 191地號土地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 14層 12層：64.03 合計：64.03 陽台：11.72 花台：1.28 全部   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12樓        共有部分  福民段1782建號，面積11541.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10000      備註        



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

    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


聲  請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顏大傑  
相  對  人  李岳哲即魏燕琴之繼承人








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次按拍賣之抵押物如為未經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後拍賣之。依此規定，抵押權人於抵押人死亡後，聲請法院為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時，自不以抵押人之繼承人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85年度臺抗字第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魏燕琴於民國（下同）109年12月3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其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9年11月30日，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之清償日期、利息利率、違約金，經登記在案。嗣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09年12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500,000元，其還款方式、借款期限、約定利息違約金按契約之約定計算，並約定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借款人或連帶保證人死亡而其繼承人未依約履行或依法聲請限定繼承時，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應立即全部償還。詎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14年7月20日死亡，經查其繼承人為李岳哲，迄未完成繼承登記，且自114年8月7日起即未依約繼續繳付，依上開約定，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尚欠本金1,819,670元及利息違約金，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借款契約書及個人貸款總約定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除戶戶籍謄本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影本、催告函及收件回執影本等件為證。
三、經查，聲請人所提上開資料，核與其聲請意旨相符，且經本院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規定，以114年12月1日橋院甯非欣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非訟事件處理中心通知，通知相對人即被繼承人魏燕琴之繼承人李岳哲得於收受通知後7日內就上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該函於114年12月2日合法送達，惟迄未見相對人有所陳述，從而，聲請人聲請拍賣如附表所示之抵押物，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六、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訴。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橋頭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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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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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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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次按拍賣之抵押物如為未經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後拍賣之。依此規定，抵押權人於抵押人死亡後，聲請法院為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時，自不以抵押人之繼承人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85年度臺抗字第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魏燕琴於民國（下同）109年12月3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其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擔保，設定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9年11月30日，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之清償日期、利息利率、違約金，經登記在案。嗣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09年12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500,000元，其還款方式、借款期限、約定利息違約金按契約之約定計算，並約定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借款人或連帶保證人死亡而其繼承人未依約履行或依法聲請限定繼承時，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應立即全部償還。詎被繼承人魏燕琴於114年7月20日死亡，經查其繼承人為李岳哲，迄未完成繼承登記，且自114年8月7日起即未依約繼續繳付，依上開約定，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尚欠本金1,819,670元及利息違約金，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借款契約書及個人貸款總約定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及除戶戶籍謄本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影本、催告函及收件回執影本等件為證。

三、經查，聲請人所提上開資料，核與其聲請意旨相符，且經本院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規定，以114年12月1日橋院甯非欣114年度司拍字第292號非訟事件處理中心通知，通知相對人即被繼承人魏燕琴之繼承人李岳哲得於收受通知後7日內就上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該函於114年12月2日合法送達，惟迄未見相對人有所陳述，從而，聲請人聲請拍賣如附表所示之抵押物，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六、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訴。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橋頭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

　　　　　　　　　　　　　　　　 

附表        土地：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權利 範圍  市 區 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1 高雄 左營 福民 191 （空白） 2857.85 41/10000 備註：        建物︰        編 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 料 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建物門牌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１ 1706 左營區福民段 191地號土地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 14層 12層：64.03 合計：64.03 陽台：11.72 花台：1.28 全部   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12樓        共有部分  福民段1782建號，面積11541.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10000      備註        



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